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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辦理有關障礙鑑定服務所需之項目及費用

，應由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並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協調直轄市、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規範之。爰此，身心障礙者重新鑑定之上述費用，係由直轄市、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三、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於 101 年 7 月 11 日起全面實施，身心障礙係由鑑定醫師及鑑定

人員依其專業針對個案鑑定，並依需求評估結果判定之。不論舊制或新制，依據身心障礙者

鑑定作業辦法規定，若鑑定機構於判定個案身體功能及結構之障礙程度時，已有其三個月內

之就診紀錄，得免重複之。爰此，若民眾原看診醫院為指定之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亦可至原

醫院進行鑑定；而若民眾辦理鑑定之醫院非原看診醫院，如持有原看診醫院之就診紀錄，鑑

定醫師又了解其情況，便可節省重複檢查所需時間及費用。 

（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老年醫療照護的整合性規劃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60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3-32） 

羅委員就老年醫療的照護整體規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健保署為使多重慢性病的民眾可以獲得更優質之照護服務，近年來已積極推動家庭醫師整

合性照護計畫及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期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周全性、協調

性及連續性的服務，以減少民眾就醫往返奔波之苦，並進而改善不必要之檢查、檢驗、用藥

等醫療浪費。 

二、然前述兩項計畫之預算經費係由全民健康保險會代表，包括付費者與醫療機構及專家學者共同

商議決定，102 年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及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預算分別為

12.15 億及 5 億元，在經費有限之情形下，收案人數仍有其限制。 

三、為期多重慢性病之長者能更有機會獲致整合照護，以符合計畫之精神及外界之期待，102 年該

等計畫收案對象之條件已作大幅修正，其中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已明訂 75 歲以上長者為

收案對象，經統計收案之 200 多萬人中，有 21.4%為 65 歲以上長者，較 101 年 17%已有提升

，且參加計畫之院所超過 2,700 家。另 102 年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之照護人數

約 37 萬餘人，其中 65 歲以上約 60%，較 101 年之 49%亦有增加，參加計畫之醫院達 179 家

，約占特約醫院家數 38%（474 家）。103 年為加強年長者之照護，業已修訂計畫，將 65 歲

以上多重慢性病長者列為首要照護對象，鼓勵醫院收案。 

四、未來，本部健保署將更積極爭取總額預算經費，並配合加強各項宣導活動，逐年擴大辦理，提

供更多多重慢性病長者更周全的整合照護服務。 

（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修訂口腔黏膜檢查為每年 1 次」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